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

主动公开

加 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组织开展“四上”
企业培育奖励扶持资金（房地产业企业和

建筑业企业部分）申领工作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“四上”企业培

育奖励扶持措施的通知》（佛府办［2017］25 号）和《佛山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补助（扶持）资金直达企业个人改

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现通过佛山扶持通平台组织开展“四上”

企业培育奖励扶持资金（房地产业企业和建筑业企业部分）的申领

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领对象

2019年新增入库且2020年持续在库的房地产业企业和建筑业

企业（名单见附件）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每家奖励 5万元。

三、申领流程

（一）企业于 12月 8日（星期三）-12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登

录佛山扶持通平台（网站地址 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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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小程序搜索“佛山扶持通”）进入“2020 年度四上企业（房

地产业企业和建筑业企业部分）培育奖励”入口进行申领（逾期不

申报，视作放弃处理）。

（二）企业根据系统提示在线核对企业名称、奖励金额、银行

账户（须为企业对公账户）等信息，确认无误后即可提交申领。经

系统自动审批通过的，奖励资金将及时发放。

（三）企业如对申领信息有异议的，需在 2021 年 12 月 16 日

前，按系统提示进行在线申诉，审批通过后及时发放奖励资金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牵头或联系镇（街道）住

建部门，及时通知名单中企业登陆佛山扶持通平台进行申领，对未

按期领取奖励的企业做好跟踪记录，对申领信息有异议的企业做好

申诉登记工作。

（二）企业在申领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，可与佛山扶持通运

维服务中心联系(技术咨询联系电话：83282211)；如对奖励政策有

疑问，可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联系

（政策咨询联系电话：房地产企业 82309133，建筑业企业

83384725，综合服务 83876036）。

附件：1.2019 年新增入库且 2020 年持续在库的房地产业企业

名单

2.2019年新增入库且2020年持续在库的建筑业企业名
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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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佛山扶持通申领操作指南（网页端）

4.佛山扶持通申领操作指南（移动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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